

	

泉丰泉办〔2025〕22号

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政府泉秀街道办事处
关于加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社区居委会：
根据《中共泉州市丰泽区委办公室 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丰泽区泉秀街道灯星社区“属地管理”责任事项清单目录（试行）>的通知》（泉丰委办〔2020〕55号）要求，各社区为辖区内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以下简称“社区照料中心”）的建设主管单位，负责中心运营管理。为充分发挥中心养老服务功能，现就加强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强化统筹领导，健全运营体系
社区照料中心建设是街道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养”的关键举措。各社区须指定专人牵头，结合中心实际制定专项管理制度，优化运营机制，确保中心服务常态化、功能最大化。
二、压实主体责任，筑牢安全防线
1. 对标管理要求：严格落实泉丰委办〔2020〕55号文件规定，将中心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卫生防疫、建筑结构及食品安全等工作纳入街道统一管理部署。
2. 规范设施配置：参照《福建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标准（试行）》（见附件），全面排查并保障中心功能区域、床位及设施器材完好。
3. 健全制度执行：针对性制定安全管理专项制度，明确责任分工，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三、严格日常监管，实现闭环管理
各社区需通过日常检查、定期巡查、不定期抽查强化监管，每年至少开展2次全面排查整治，覆盖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对排查发现的问题：
现场可整改的，立即整改；复杂隐患的，明确整改时限、专人负责，整改完成后及时销号，形成“排查—整改—销号”闭环。

附件：福建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标准（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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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标准（试行）

	项　目
	内　　容
	三类
	四类
	五类

	服务资质
	机构资质
	服务机构依法取得法人资格，具有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证。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不强制要求
	不强制要求，可就近与当地医院签订合作协议。
	内设医疗机构，并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建筑和场地
	机构设置总体环境
	靠近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商业服务等公共服务设施，交通便利，有满足救护车驶入的道路，无水、气、声、光污染及自然灾害隐患。

	
	设计
规范
	建筑设计
	建筑设计符合老年人、残疾人建筑设计规范。

	
	
	生活设施
	生活设施符合安全、消防、卫生、防疫、环保等国家标准。

	
	
	居住用房和主要公共活动用房布置
	老年人居住用房和主要公共活动用房应布置在日照充足、通风良好的地段。

	
	
	无障碍设计
	主要出入口、大门、走廊、楼层通道、电梯、生活用房、公共活动用房、医疗保健用房等均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卫生间有扶手，无台阶。

	
	
	走廊的净宽和房间门的尺寸
	走廊的净宽和房间门的尺寸是考虑轮椅和担架床、医用床进出且门扇开启后的净宽尺寸。

	建筑和场地
	设计
规范
	公共场所及安全标志标识
	出入口标识、楼层平面示意图、楼梯间楼层标识等连续清晰，安全标识醒目。

	
	建筑面积
	200m2—500m2
	500m2—800m2
	大于800m2

	
	床位数（包括休息的躺椅）
	5-10张
	不少于15张
	不少于20张

	
	老年人用房
	生活用房
	休息室、公共卫生间、开水间
	休息室、卧室（含卫生间）、餐厅（含配餐间）、开水间、淋浴房、公共卫生间
	休息室、卧室（含卫生间）、餐厅（含配餐间）、开水间、淋浴房、公共卫生间

	
	
	医疗保健
用房
	医疗保健室(不强制要求）
	医疗保健室
	医疗保健室、康复训练室、心理疏导室

	
	
	公共活动
用房
	阅览（书画）室、棋牌室、多功能活动室
	阅览（书画）室、棋牌室、多功能活动室、爱心小屋、健身房、网络室
	阅览（书画）室、棋牌室、多功能活动室、爱心小屋、健身房、网络室、少儿活动专区

	
	管理服务用房
	办公室、职工用房、设备用房、档案室
	办公室、厨房、洗衣房、职工用房、设备用房、档案室以及专用晾晒场地
	办公室、厨房、洗衣房、职工用房、设备用房、档案室以及专用晾晒场地

	
设施和设备
	消防设施
	按照消防验收或备案的要求配置消防报警、防火器具、标志标识，紧急疏散通道等设施设备，并保持设施设备完好有效。

	
	无障碍医用电梯
	不强制要求
	二层及以上的楼层有老人用房时，需要配备无障碍且能兼作医用的电梯，平房则不考虑该项。

	
	冷暖空调
	公共场所、卧室均需配备冷暖空调（不含走廊卫生间）。

	
	健身器材
	不强制要求
	具有辅助性、适老化健身器材

	设施和设备
	康复辅具
	拐杖3副、轮椅1台、助行器1台
	拐杖3副以上、轮椅2台、助行器2台、沐浴椅2张
	拐杖3副以上、轮椅2台以上、助行器2台以上、沐浴椅4张、沐浴床1张

	
	公共卫生间
	公共卫生间防滑、通风，有坐便器并安装呼叫装置。
	公共卫生间男女分设，防滑、通风、有坐便器并安装呼叫装置。

	
	热水、取暖
	有热水供应
	有热水供应、有取暖设施

	
	尖角凸出处理
	老年人能接触到的各种设备无尖角凸出部分。

	
	地面防滑
	地面做防滑处理。

	
	安保设备
	有视频监控系统、有呼收报警系统。

	
	通迅设施
	有宽带、WIFI、固定电话
	有1台公用电脑、宽带、WIFI、固定电话
	有2台公用电脑、宽带、WIFI、固定电话

	
	文化娱乐设施
	提供电视、棋牌桌、书籍、报纸、刊物及绘画用品。

	
	厨房设备
	不强制要求
	配备生熟食操作台、生熟食冷冻冷藏箱、生熟食容器、餐具消毒柜。

	
	洗衣设备
	不强制要求
	有洗衣机
	有洗衣机、有烘干机

	
	接送汽车（自有或租赁）
	不强制要求
	不强制要求
	低偿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交通接送服务，并保证安全。

	服务人员
	人数及持证上岗情况
	服务（含护理）人员数达到2人
	服务（含护理）人员数达到7人，持证人员必须占30%以上
	服务（含护理）人员数达到8人，持证人员必须占50%以上

	
	社会工作者（含证）人数
	不强制要求
	社会工作者（持证）1人
	社会工作者（持证）1人以上

	
	厨师（含证）
	不强制要求
	厨师（持证）1人
	厨师（持证）1人

	
	医生、护士
	不强制要求
	护士（持证）2人，医生1人（可兼职）
	护士（持证）2人以上，医生1人（可兼职）

	
	护理员
	不强制要求
	2人（持证）
	3人（持证）以上

	
	其他人员
	持有所从事工种的初级以上职业证书，服务人员持有《健康证》。

	
	人员管理
	固定工作人员有聘用合同，合作单位负责人员以合作协议或合同为准。

	
	基本要求
	穿工作服，与岗位功能协调，服装整洁，微笑服务，语言文明，举止大方。养老护理员按职业仪容仪表要求。

	
	人员培训
	行政管理人员每年接受养老管理培训，有记录；专业技术人员每年按要求完成继续教育学习，有登记；机构内部每年有开展职业道德、行业规范、技术培训等，有记录。

	制度建设
	管理制度
	财务管理、档案管理、环境卫生、安全保卫等规章制度健全。

	
	工作标准
	提供的所有服务项目，每一项都有工作标准。服务标准应达到或超过福建省《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规范》的要求。

	制度建设
	管理体制
	实行岗位责任制、任期考核制。

	
	信息资料统计上报
	有机构工作信息资料统计，按规定按时上报主管部门无差错。

	
	服务
管理
	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公开。

	
	
	服务流程管理
	接受服务申请、确定服务对象、确认服务项目、签订服务协议（与托管对象）、安排人员开展服务、回访监督全流程要求明确。

	
	
	服务记录
	服务记录、服务评价等表格记录及时，纸质和电子版齐全完整、保管安全。
	服务对象服务评估、服务记录、服务评价等表格记录及时，纸质和电子版齐全完整、保管安全。

	
	
	服务改进
	有服务投诉渠道及调解机制、有征求意见渠道，定期检查改进并记录。

	
	
	服务检查
	有自查并记录，有管理部门检查记录。

	
	卫生管理
	有环境卫生服务的设备，能正常使用。

	
	
	地面、墙面、天花板无污染、灰尘、杂物、蜘蛛网，每日清扫。

	
	
	门窗、玻璃明亮，无污染、灰尘。

	
	
	家具、灯具洁净、完好。

	
	
	中心内用物摆放有序，床、床头桌、脸盆固定放置。

	制度建设
	卫生管理
	各种标志牌、装饰品无灰尘、污渍、破损。

	
	
	环境无积存垃圾，无卫生死角，生活垃圾每日清除，按规定处理。

	
	
	公共区域畅通，无杂物、污渍、水渍。

	
	
	按程序和要求定期检查环境卫生服务效果。

	
	
	不强制要求
	有卫生防疫制度并公示。

	
	安全管理
	不强制要求
	安全管理组织健全，分工职责明确，有召开安全专题会议，有年度安全计划，有安全操作规范，有签订安全责任书。

	
	
	有安全专（兼）职人员，每年接受在岗教育培训，熟悉安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能处理突发安全事件。

	
	
	食品安全、信息安全、环境安全等管理制度健全。
	食品安全、医疗护理安全、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信息安全、环境安全等管理制度健全。

	
	
	有安全监控系统，安防设施设备完善、灵敏、有效。

	
	
	各种安全记录完备，有安全检查档案，记录详细。

	
	
	有水池、高坡、楼梯、阳台等危险地段的，须设置警示牌，安装防护设施。

	
	
	不强制要求
	建立出入、探视、请销假等制度，防止老年人走失。

	制度建设
	安全管理
	不强制要求
	建立各种疾病、事故、灾害、消防、公共突发事件处理的应急预案，每年组织演练2次。

	
	
	对自伤、伤人、跌倒、坠床、噎食、误吸、走失、烫伤等事件有明确应急处理流程和报告制度。

	
服务项目及实施
	日间照料
	在中心内提供老人日间照料服务。

	
	过夜照料（短期寄养）
	不强制要求
	为高龄、失能、半失能老人就近提供喘息式短期寄养、集中照护服务。配置24小时值班人员。

	
	
	
	有个人生活照料服务技术操作规范及服务流程，包括服务范围、内容、时间、地点、人员等，向服务对象和第三方公开。

	
	
	
	对服务对象的服务需求进行综合评估，形成纸质和电子档案。

	
	
	
	服务质量做到：服务对象身体清洁、穿着得体舒适、无异味。做到“四无”（无压疮、无坠床、无跌倒、无烫伤），Ⅱ度压疮发生率为0 。

	
	
	
	服务人员“七知道”服务对象（姓名、照料重点、爱好、疾病、家庭、治疗、心理）（现场抽检机构服务人员的10%）。

	
	建档服务
	建立服务对象档案动态管理机制，全面掌握老人的个人信息、经济状况、健康情况、养老需求、家庭信息、子女信息等,并形成纸质和电子档案。

	
	应急协助服务
	接受紧急呼叫来电并响应服务；为老人联系紧急情况下的联系人；服务人员赶赴现场协助救援。

	
	位置信息服务
	配置便于老人使用的定位监控终端，随时获取老人的位置信息，对老人进行关爱定位和远程监护。

	



服务项目及实施
	主动关怀（回访）服务
	为服务对象提供上门访部、电话定期回访服务。

	
	文体娱乐服务
	定期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体娱乐、养生保健、社区公益等活动，做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记录。

	
	助餐服务
	不强制要求
	协助和集中进食、送（做）餐。食谱公开，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按时供应饭菜，荤素搭配，干净卫生，符合营养要求。食品配送机构遵守食品安全法并符合国家卫生部《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

	
	助医
服务
	陪同就诊、带药服务
	低偿为服务对象提供陪同就诊、带药服务。

	
	
	中医保健服务
	不强制要求
	在社区卫生医疗机构医生的指导下为老年人提供中医保健养生知识指导和咨询服务。

	
	康复服务
	不强制要求
	由专业的康复师为老年人提供康复知识指导和咨询服务。运用综合康复手段，低偿为老年人提供维护身心功能的康复服务。

	
	助浴服务
	不强制要求
	低偿为服务对象提供在点、上门和外出助浴服务。

	
	助洁服务
	低偿为服务对象提供上门居室清洁、物具清洁服务。

	
	洗涤服务
	低偿为服务对象提供衣服集中洗涤、上门洗涤服务。

	
	助行服务
	低偿为服务对象提供户外散步和外出助行服务。

	
	代办服务
	低偿为服务对象提供代缴、代购、代领、代修、代寄等服务。

	
服务项目及实施
	法律维权服务
	不强制要求
	不强制要求
	为老人提供法律知识普及和法律咨询服务。

	
	交通接送服务
	不强制要求
	不强制要求
	低偿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交通接送服务，并保证安全。

	
	精神
慰藉
	陪伴服务
	低偿为服务对象提供谈心交流、读书读报服务。

	
	
	专业心理咨询
	不强制要求
	不强制要求
	由专业心理咨询师低偿为老年人提供精神慰藉服务，包括沟通、情绪疏导、心理咨询、危机干预。

	
	
	临终关怀
	不强制要求
	不强制要求
	对老人进行临终关怀。

	
	辅具租赁
	不强制要求
	低偿为服务对象提供辅具租赁服务。

	
	无障碍改造服务
	不强制要求
	对有经济能力并有需求的老年人开展无障碍改造有偿服务。

	必备条件
	连续2年以上无发生火灾等事故，未发生人员非正常死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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